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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00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建投能源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6 

 

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停牌具体事由及工作安排 

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采用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建投集团”）持有的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秦

热公司”）和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张河湾公司”）

的股权。公司就该事项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披露了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

购买资产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并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、2018 年 11 月

13 日、2018 年 11 月 27 日、2018 年 12 月 11 日、2018 年 12 月 25 日、

2019 年 1 月 8 日、2018 年 1 月 24 日、2019 年 2 月 14 日、2019 年 2 月

28 日披露了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》。根据目前掌握

情况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，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维护投资者利

益，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

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建投能源，证券代码：000600）自

2019 年 3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开市起开始停牌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

交易日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——停复牌业

务》相关规定，公司将于停牌期限届满前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

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号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8 

年修订）》的要求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方案，并申请复牌；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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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期披露重组方案的，将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复牌。 

二、本次重组方案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重组交易对方 

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建投集团。截至

本公告披露日，其持有公司 65.63%股权。 

（二）标的资产 

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建投集团持有的秦热公司 40%股权和张河湾

公司 45%股权 。 

（三）交易标的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

本次交易中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资产

评估机构出具的、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备案的评估

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，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。 

三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名称 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冯伊平 

成立日期 2002年8月5日 

注册资本 99,524万元人民币 

住所 石家庄市裕华区东岗路168号全城绿洲商业楼101号 

经营范围 
河北张河湾抽水蓄能电站建设、发电；水电工程调试、检修及水电技术的

咨询、服务、培训；住宿；物业服务。 

（二）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名称 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闫英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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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日期 2003年4月25日 

注册资本 58,000万元 

住所 秦皇岛市海港区秦皇东大街540号 

经营范围 

电力、热力生产和销售；热、灰综合利用；粉煤灰、渣、热水的销售；

房屋、场地、其他机械设备租赁；清洁服务；建筑安装工程；提供劳务

服务；房屋修缮；电气设备维修**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四、聘请中介机构情况 

公司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，聘

请国浩律师（石家庄）事务所为专项法律顾问，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审计机构，聘请中铭国际资产评估（北京）有

限责任公司为评估机构。 

五、必要的风险提示 

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，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

注后续公告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

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董事长签字、董事会盖章的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

表》； 

2、交易对方关于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； 

3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 

 

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9 年 3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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